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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2023 年度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升控股”或“公司”）聘请的中兴财

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

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4）第 223007 号）。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4 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

涉及事项的处理》、《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涉及事项作如下说明： 

一、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涉及的事项 

审计报告中“形成保留意见的基础”段表述如下： 

（一）其他权益工具会计处理及其他应收款可收回性 

如财务报表附注五、29 所述，高升控股公司子公司莹悦网络原股东袁佳宁

因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高升控股公司 26,251,609 股股份。因袁佳宁所持高升

控股公司股份处于质押状态，尚未回购。我们无法确定公司采用将自身股份结算

的或有对价计入其他权益工具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经济业务实质。 

另如财务报表附注五、5 所述，针对袁佳宁未完成业绩承诺事项，2020 年 4 

月和 2021 年 6 月，张岱、于平分别承诺，为袁佳宁与高升控股公司有关业绩

补偿义务提供保证。截至目前，袁佳宁一直未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张岱、于平也

未履行相关承诺。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累计确认其他应收款（违约金）

36,774,697.80 元并计提坏账准备 13,425,915.59 元。我们无法就该其他应收款（违

约金）的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坏账准

备金额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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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付款项性质 

1、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供应商一、供应商二、供应商三预付款项期末

余额 11,797.00 万元。我们关注到上述采购需委托外协单位进行交付。截止审计

报告日，供应商与外协单位均未完成交付，且供应商未予退款。我们未能获取供

应商与外协单位之间签署的合同、协议以及款项支付凭证。我们未能实施其他有

效审计程序就上述预付款项的真实性、实际流向及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

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预付款项金额进行调整。 

2、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高升控股公司累计向供应商四支付带宽数据流

量费 6,200.00 万元，取得并认证增值税专用发票 4,300.00 万元，结转带宽数据流

量费（不含税）762.38 万元，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5,194.23 万元。我们获取其与代

理商签署的采购协议以及款项支付凭证，但未能获取代理商与运营商签署的采购

协议以及款项支付凭证。我们未能实施其他有效审计程序就该预付款项的真实性、

实际流向及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预付

款项金额进行调整。 

（三）股权收购意向金的可收回性 

高升控股公司于 2021 年 8 月与拟收购公司一、公司一控股股东自然人一签

署收购意向协议，高升控股公司拟购买自然人一持有的公司一不低于 51%的股权，

并向公司一支付 3,000.00 万元收购意向金。2023 年 4 月，高升控股公司收到公

司一退回的意向金 1,800.00 万元。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股权收购意向金余

额 1,200.00 万元。我们关注到公司一 100%股权已质押给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太原分行。由于公司一 100%股权已质押，我们无法确定收购能否最终完成，也

无法就该意向金的可收回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执行了审计工作。审计报告的“注

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审计的责任”部分进一步阐述了我们在这些准则下的责任。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我们独立于高升控股公司，并履行了职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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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方面的其他责任。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保

留意见提供了基础。 

二、董事会对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意见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依据相关情况，本着严格、谨慎

的原则，对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与会计师

事务所就审计情况、审计意见及形成基础已进行充分沟通、了解，董事会尊重并

理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同意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3 年度财务报

表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上述事项对公司产生的不利影

响，将密切关注后续进展，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早消除审计报告保留意见事项，

维护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合法权益。 

三、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已对上述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中所涉及事项进行了自

查，并采取有效措施以消除相关影响。具体如下： 

1、对于袁佳宁未完成业绩承诺应补偿公司相关股份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天

津百若克医药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计划在完成对公司股份的增持后代替业绩

承诺方袁佳宁履行相应的股份补偿义务。对于袁佳宁延迟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导致

的违约金，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将持续督促袁佳宁按照业绩承诺协议约定，及时

赔付违约金等，依法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权益，保证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2、对于供应商的预付款项问题，公司已全面梳理现存预付款项的情况，安

排业务人员督促相关供应商及时按照协议约定对公司完成交付。如相关供应商限

期仍未交付，公司将向其追索已支付的预付款项，确保相关款项的及时收回。 

3、对于向拟收购公司支付意向金问题，公司已了解支付的意向金系为相关

方配合尽快完成标的公司及其关联企业的尽职调查工作、股权结构调整优化等，

并确保公司对标的公司享有优选收购权。后续，公司将要求相关方尽快落实收购

条件，加快推进收购标的公司的进程。如收购最终未完成，公司将及时终止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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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该项股权合作，及时收回剩余已支付的意向金，确保公司资金发挥应有效益。 

4、后续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优化内部控制管理机制，提升内部控

制管理水平，加强资金管理，降低经营风险，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